
僑務委員會補助僑務學術研究計畫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申請

單位

計畫

主持人

聯絡

方式

電話:
手機:

E-mail:

聯絡

窗口

聯絡

方式

電話:
手機:

E-mail:

通訊

地址

 二、計畫成員背景

計畫主持人

任職單位：

職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歷 經歷

主要著作或論文目錄(最近10年出版)

協同主持人

任職單位：

職稱：

姓名：

學歷 經歷

主要著作或論文目錄(最近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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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助理

任職單位：

職稱：

姓名：

學歷 經歷

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三、研究計畫相關資料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計畫內容摘要

預期研究成果

及對僑務工作

之具體效益
(請詳實說明，

如不敷使用，請

以另紙繕寫)

計畫總經費               元

本計畫向其他

單位申請補助

情形

單位： 補助金額：         元

單位： 補助金額：         元

單位： 補助金額：         元

計畫主持人(簽章)：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附註:1.幣別為新臺幣。

     2.本表格各項如不敷使用，請自行依式延長或影印。



僑務委員會補助僑務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

授權同意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著作為授權人受「僑務委員會補助僑務學術

研究計畫」補助之學術研究成果。

題目：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學術研究報告全文（含摘

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僑務委員會，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

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學術研究報告重製，並得

將數位化之上列學術研究報告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

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為符合網路資

料處理之需要，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讀者基於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學術

研究報告，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聲明並保證授權著作為本人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

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授權

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於上述授權之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立同意書人：                        (請簽名並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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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公款補助團體及個人收支清單

受補助單位：

計畫（活動）期間：

獲補助金額之原始憑證支出明細

憑證序號 支出日期 金　　　額 備　　註

總　　　　計

團體補助

單位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經手人：

地址：

個人補助

具領人： 身分證號碼：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補助計畫(活動)名稱：

原計畫(活動)預估總經費：

本會補助經費(A)：

其他收入合計(B)：註1

實際支出(C)：

結餘或不敷(D)=(A)+(B)-(C)：註2

支出用途 

註1：其他收入係指不含本會補助經費及自行負擔金額之收入項目。

註2：正數為結餘款，負數為自行負擔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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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僑務學術研究計畫補助款支用情形表

單位名稱：

填表人姓名： 填表人職稱：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

計

畫

實

際

收

支

表

（新臺幣）

收 入 部 分金 額備 註支 出 部 分金 額備 註

會 員 贊 助

其 他 團 體 贊 助

企 業 廠 商 贊 助

申 請 本 會 補 助

其他政府機關補助

（請詳列各機關名稱、

補助項目及金額）

其他___________

合 計 合 計

收支差額

(收入-支出，如為正數為結餘款，負數為自行負擔金額)

成

果

效

益

計畫執行情形簡述：

計畫執行效益簡述：

1. 本表由辦理單位依據經本會核准之計畫書所列各項工作執行情形確實填寫，務求清晰，請勿空

白，併請檢附計畫期間各項工作情形照片或文宣、剪報及相關成果報告等資料。

2. 活動實際收支表及成果效益可另以其他表格方式呈現，務求確實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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